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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4/2021_2022__E7_9B_91_E

7_90_86_EF_BC_9A_E6_c59_524780.htm 联营体作为一种国际

化集约形式日益成为建筑企业在国内外大型复杂项目竞争中

采用的重要经营模式。松散型联营体（Non-integrated

Contractual Joint Venture、Separated Contractual Joint Venture或

有时习惯称作为Consortium）作为一种合同联营体，本身不

办理注册手续，不具有法人地位，只是将工程按性质或部位

分割成不同的部分，由联营体各方分别承担。每方对自己所

承担的部分负全责直至完成。联营体各方的权利、责任和义

务均由联营体协议规定。amp.在这种情况下，联营体本身不

是利润中心，但要有牵头公司负责管理与业主/咨询相关的事

务。 经济合同管理是企业基础管理的重要内容，是法制经济

与企业经营管理有机结合在企业管理中的具体体现，亦是依

法治企的重要内容，如何通过规范合同管理，使合同管理与

项目管理有机结合，最终使企业获得管理效益一直是施工企

业研究的课题。在美国、欧盟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合同管

理在项目管理中推行较早，且密切结合，运作规范。我国推

行合同管理起步较晚， 自80年代初期颁布经济合同法以来，

合同管理才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松散联营体的合同

管理 松散联营体的合同管理分为两个层次的管理，一个是联

营体内部伙伴之间的合同管理；另一个是联营体或联营体成

员与第三方的合同管理，主要有联营体与业主的施工合同、

联营体内部成员与其相应的分包商、供货商、设备供应商等

之间的合同管理。 一、松散联营体协议管理 松散联营体的特



点就是仅以平等、合理的原则，纯粹以合同约定为手段对联

营项目、企业的操作进行规范，联系联营体各方的就是联营

体协议。联营体协议应内容完整、定义准确、各方责权利明

确。笔者认为以下几点需要引起重视（当然此前提是选择合

适的联营体伙伴）。 1、明确的分工 联营体各方通过分工合

作完成工程是松散联营体的特色。在签订联营体协议时，应

对联营体各方所承担工作进行明确的分工，对各自工作的交

界面特别留意，减少项目划分有遗漏和分工不清之处。因为

分工不清将导致联营体各方责任不清，因而造成争执，这势

必影响联营体内部成员之间的合作关系，甚至会影响到整个

工程的实施，造成严重的后果。 2、内部协作与责任 联营体

成员在享有协作权利的同时，负有对其他联营体成员提供协

作的义务。联营体成员之间的业务往来（包括原材料供货，

设备租赁，技术服务及技术转让等），须分别订立相应的经

济合同。 联营体成员之间或与第三方之间的责任在联营体协

议中应明确规定。 比如，2004年巴基斯坦政府投资兴建一大

坝加高工程，A公司（中国公司）与当地三家公司B、C和D

组成松散联营体参与该工程的投标并最终中标。联营体各方

在协议中明确约定：A公司为牵头公司，收取1％的牵头费。

联营体各方中若有一方违反了合同（可能是联营体与第三方

之间、也可能是联营体本身的合同），其余方可以选择向违

约方发出通告，限期要求改进。如果违约方不能达到要求，

可以终止其合同并承担相应的后果。若任何一方的疏忽而造

成对第三方的赔偿时，疏忽方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3、联营

体的管理 在松散联营体合同协议中，应对联营体的管理构架

、管理模式、以及监督方式给予明确的规定。这样有利于以



后在项目施工过程中有效的管理和控制。 4、价值评估与利

益分配 联营体协议中应明确约定，在预测并考虑到各方投资

、成本支出、收益、对联营体的贡献度等的情况下，对联营

各方的价值进行评估，以此作为联营体实现利润分配或承担

亏损的尺度。 5、争议的解决 应尽量避免问题、争议的出现

。即使出现了，也要尽可能的在较低层次、或现场解决问题

或争议。如不行，再遵循以下一种方式或其不同的组合解决

联营体合作伙伴之间的纠纷： （I）将争议事项提交联营体争

议各方的高级管理机构，由其商定； （II）将争议事项提交

中立的专家或仲裁机构； （III）将争议事项提交有管辖权的

法院。 6、离开联营体 一般来讲，合同联营体是短期联营，

往往不超过5年或以特定目的为期限。参加联营并成立联营体

后，任何一方不能随意终止其联营体成员身份，除非得到其

他联营各方的一致同意并按最初的联营合同办理完联营体内

部有关手续。在特殊情况下，比如某一方违约、倒闭、或控

股方发生变化，则需联营体共同做出决定，终止或转让（或

部分转让）该方所占的联营体份额。原则上讲，终止某一方

的联营后，其将重新获得其当初对联营体贡献的份额（比例

），除非由于该方违约或联营体亏损等原因，联营体协议另

有规定。一方离开联营体还需得到业主的批准，因为业主是

将合同授予包括该家公司在内的联营体的。 7、终止联营 一

般应在联营体协议中注明在什么情况下终止联营以及联营期

限。导致终止联营主要有（但不限于）下述情况： （I）完成

了当初的约定，按联营体协议正常终止； （II）如果不能在

联营体战略或其它重大事件上取得一致； （III）某一方或几

方已经造成了实质上的违约； （IV）某一方或几方破产； 



（V）某一方或几方的资产结构或控股方发生变化。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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